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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廖慶安

聯絡電話：(02)23565239

傳真：(02)23566315

電子信箱：moi1267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901335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所詢公司法人分割申辦權利移轉登記法令適用疑義1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9年8月25日府地籍價二字第1092714476號函。

二、按為明確公司分割之權利義務移轉及簡化公司進行分割所

取得營業及財產之權利變更登記之程序，企業併購法於104

年6月15日修正增訂第35條第12項規定：「分割後受讓營業

之既存或新設公司取得被分割公司之財產，其權利義務事

項之移轉及變更登記，準用第25條規定。」依同法第25條

第2項規定：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為辦理前項財產權利之

變更或合併登記，得檢附下列文件逕向相關登記機關辦理

批次登記，不受土地法第73條第1項、動產擔保交易法第7

條及其他法律規定有關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

共同辦理之限制」。

三、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24款規定：「下列登記由權利

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：二十四、其他依法律得單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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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登記者。」是依上開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12項準用同

法第25條第2項規定，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分割登記，應不受

土地法第73條第1項及本部96年12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60728156號函釋規定限制，得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

獨申請辦理。

正本：雲林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雲林縣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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